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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AE_A1_E9_98_B2_E8_c42_622536.htm 现代企业在经营中难

免会碰到债务担保、产品质量承诺、法律诉讼、仲裁等事宜

，对这些极有可能化作企业风险的商务活动企业持什么态度

？置之不理的结果显然是企业表面风风光光，内在险象环生

；积极应对的好处显而易见，它不仅能够消除企业内在隐患

，而且这种"家丑外扬"的透明处理方式，有助于树立企业诚

实可靠形象，千金难买！ （一）或有负债的确认 或有事项，

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一种状况，其结果须通过未来不

确认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予以证实，或有事项分为或有资产

、或有负债两类。或有资产，比如胜算在握的官司，对企业

来讲非但不是潜在风险，而且会带来现实收益，企业在未来

收益未实现时不确认顺理成章。而或有负债这种潜在的风险

企业要认真关注，或有负债内含不确定性、不可控性，比如

为其它单位提供债务担保，如果被担保方到期无力偿还，那

么担保方将负连带责任，但该担保事项是否真的会要求企业

履行偿还债务的连带责任，一般取决于被担保方的未来经营

情况和偿债能力，企业无法控制将来是否会因提供担保而履

行连带责任。由于影响或有负债的因素是外生的、多方面的

，并且这些影响因素不断变化，所以，企业应该持续地对这

些因素进行评价，以判断潜在风险是否已转化为现实风险。

若产生或有负债的潜在义务已经转化为现实的、可计量的义

务，企业应在表内确认一项真实债务。 （二）或有负债的披

露 企业虽然不确认或有负债，但有义务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



息。比如在企业面临未决诉讼的情况下，经过企业判断，赔

偿金无法合理估计，此时，企业在报表附注中要披露形成该

项未决官司的原因、赔偿金无法估计的理由。有风险不披露

不可取，但充分披露风险有时会适得其反，这时企业可不披

露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信息。这种做法并非回避风险

，相反可以理解为这种是一种保护企业免受更大风险伤害的

机制，其宗旨就是当披露风险的代价大于不披露或少披露风

险的代价时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 三、会计防范风险方法三--

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现代会计目标是"决策有用"，十分注重风

险和报酬的辨证统一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为该理念在会计

实务中的履行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撑。"实质重于形式"原则的

基本含义是：企业应当按照交易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，

而不应当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。 实

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在经济业务的核算方面非常有用，例如，

企业将某项固定资产出售给其他单位，出售方已经收到价款

，并办理了有关资产划转手续；同时交易双方又签订了补充

协议，规定出售方在某个时间内必须将其出售的该固定资产

以原出售价格回购。在这项交易中，如 果仅仅从出售这个事

项看，该业务无疑是转让长期资产业务，因为该固定资产的

产权已经转移到了购买方，企业可以确认出售固定资产的损

益，但是，深究补充协议规定的回购条款，该固定资产转让

之日并非风险和报酬真正转移之时，从交易的经济实质分析

，这是一种融资活动，而不是一项销售行为，不能确认相关

的损益。 没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会计实践中的广泛运用，

会计核算过程中的很多风险无法化解。比如，销售收入是按

照销售法、收款法、还是生产法确认呢？如果拘泥于形式的



话，在企业开票时就确认收入，就会出现很多企业不愿看到

的情况：已经确认为收入的账款长期得不到回收；企业明明

虚乏无力，却有账面利润；确认的账面利润却没有相应的现

金流量分配利润。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销售法确认收入

有什么问题，这完全是我们不考虑市场风险，没有以企业风

险和报酬的实质转移为收入确认标准，机械套用销售法确认

收入的必然结果。 四、会计防范风险方法四--税务与会计分

离 众所周知，会计与税法的目标迥然不同，税法要求依法纳

税，会计注重风险/报酬。事实证明，把税法的意志强加于会

计制度，或把会计制度当成纳税指南都不可行。税法统驭会

计的刚性模式一方面强制企业对资产、收入采取激进的确认

标准，另一方面强制企业对负债、成本费用使用保守的确认

标准。该种会计模式提供的会计信息过分偏重财政、税务、

信贷部门的需求，忽略企业、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，违

背了会计主体理论，易给企业造成硬伤，影响企业活力。我

国13个行业会计制度实行的基本就是税法统驭会计的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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